
臺北市狗運動公園及狗活動區認養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

資料 

(必塡) 

單位  

負

責

人 

 

身分

證字

號 

 

聯絡地

址 
 電話  

電子郵

件信箱 
 聯絡人  

行動 

電話 
 

認養標

的 

□迎風狗運動公園 □萬興狗活動區 □至善公園(福林)狗狗活動區 

□北勢湖公園狗活動區 □玉成公園狗活動區 □古亭狗活動區 

□洲美狗活動區 □福順狗運動公園 □華江狗活動區 □延平狗活動區 

□青峰狗活動區 □三腳渡狗狗活動區 □信義廣場狗活動區 

□華中狗活動區 □美堤狗活動區 □週美狗活動區 

附  註： 

一、狗運動公園及狗活動區認養期間為1年。 

二、申請人同意認養期間就認養標的負責下列基本管理維護工作： 

    （ㄧ）草皮、環境及設施清潔維護、垃圾清運、狗便袋補充、定期巡檢等相關

作業，並配合機關至少每週1次消毒作業。 

  （二）如遇颱風或超大豪雨等天然災害時，應配合機關辦理相關防災防汛措 

施，包含圍籬放倒、遮陽棚拆裝及園區暫停開放等。 

三、申請人同意遵守「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」、「臺北市公園及行道樹認養作

業要點」、「水利法」、「臺北市轄管河川區域認養作業要點」等相關規定。 

四、本申請書填寫資料皆屬實，並已詳閱臺北市狗運動公園及狗活動區認養契 

        約書，且同意依契約書內容辦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ˍˍˍˍˍˍ 

 


